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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157.htm （一九五五年六月九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二

日发布） １９５３年的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已为建立经常的

户口登记制度奠立了基础。目前这一制度在大部分地区已经

开始建立，或者进行了必要的部署。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特

作如下指示： 一、全国户口登记行政，由内务部和县级以上

人民委员会的民政部门主管。办理户口登记的机关，在城市

、集镇是公安派出所，在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镇是乡、

镇人民委员会。 二、原由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的地方，

仍按照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６日公安部公布的城市户口管理暂

行条例办理。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镇，乡、镇人民委员

会应当建立乡、镇户口簿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

。乡、镇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并且根据人口变

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以掌握全乡、镇实有人口的情况。

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种登记册，随时登记变动人口，

以掌握人口变动的情况。登记的内容和办法规定如下： 甲、

出生：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应由婴儿的父、母或者其他

关系人报告婴儿父、母当地乡、镇人民委员会，或者报告当

地乡、镇以下行政组织的负责人（如组长、屯长等）转报乡

、镇人民委员会登入出生登记册。 乙、死亡：正常死亡，应

当在死亡后一个月内，由户主或者其他关系人报告当地乡、

镇人民委员会，或者报告当地乡、镇以下行政组织的负责人

转报乡、镇人民委员会登入死亡登记册；非正常死亡（如自



杀、被杀、死因不明等）和传染病死亡，户主或者其他关系

人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乡、镇以下行政组织的负责人，或者直

接报告当地乡、镇人民委员会登记，以便查明处理。 丙、迁

出（包括婚出）：全户或者个人变动常住所的时候，应由户

主或者本人在迁出以前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在原乡、镇地区

以内变动常住所的，报告乡、镇人民委员会，只作住所变更

的登记，不办迁出手续；迁出原乡、镇地区但不出县境的，

应当向乡、镇人民委员会领取迁移证，并由乡、镇人民委员

会登入迁出登记册；迁出县境的，应当向乡、镇人民委员会

或者由乡、镇人民委员会介绍到上一级户口主管机关领取迁

移证，并由乡、镇人民委员会登入迁出登记册。外出六个月

以上的应当办理迁出手续。未改变成分的地主分子的迁出，

必须经区公所或者县人民委员会批准；被剥夺政治权利、监

外执行、缓刑、假释和被管制分子的迁出，必须报经县、市

司法机关或者公安机关的批准，再照以上规定办理迁出手续

。迁移证由公安部门统一印制。 丁、迁入（包括婚入）：全

户或者个人迁到新住地的时候，应由户主或者本人在到达后

五天内报告当地乡、镇以下行政组织的负责人，并且交出迁

移证或者缴验其他证件。当地乡、镇人民委员会根据行政组

织负责人的报告并审查证件后，登入迁入登记册。 由于离婚

、分居、合居、失踪、寻回、收养、认领、雇工、解雇等原

因引起的户口变动，都应由户主或者本人报告当地乡、镇人

民委员会，或者报告当地乡、镇以下行政组织的负责人转报

乡、镇人民委员会按迁出迁入的规定，办理登记或者注销。 

三、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公共户口的登记：设有公安

派出所的地区由公安派出所办理，在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



集镇由乡、镇人民委员会办理，并由各机关、团体、学校、

企业等单位指定专人负责协助。 四、户口登记的统计时间，

暂定每年一次。乡、镇等地区应当在每年的２月将上年全年

的户口变动数字统计报县，县在每年的３月汇总报省，省在

每年的４月汇总报内务部。 县境内由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登

记的地方，公安派出所应按照乡、镇等地区上报的时间，将

所辖区域内户口变动数字报由县公安局汇总后转送县民政科

。市的户口变动数字，应由市公安局按照县上报省的时间交

市民政部门报省民政厅。直辖市的户口变动数字，应由公安

局交民政局于每年４月底前报内务部。 五、省人民委员会和

自治区自治机关都可以对本区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制定适合当

地情况和习惯的变通办法，并且按照变通办法上报户口数字

。各地制定的变通办法应报内务部备查。 六、经常的户口登

记制度刚刚开始建立，工作经验还很缺乏，各级人民委员会

在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对

所属有关部门，应加强检查督促和具体指导。县、自治县人

民委员会应在适当的时候，以一个区或几个区为单位，召集

各乡、镇办理户口工作的人员（乡文书、民政委员和治安委

员）进行短期训练，将本指示的精神和作法详细讲解和讨论

清楚，并且通过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经常的宣传教育。

这样做，我们就能够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

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

会在执行本指示中有何经验和问题，望随时报告内务部。 国

务院总理 周恩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